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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特种〔2025〕166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大型游乐设施

使用单位安全运营合规指引》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有关处室、执法总队、机场分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落实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，提升企业安全

管理水平，结合市市场监管局等四部门《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

单位跨部门综合监管“一件事”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沪市监特种〔2024〕

167 号）要求，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征求各部门意见，牵头制定了

《上海市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安全运营合规指引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。请各单位加强宣传，指导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完善安全

管理制度，落实使用安全责任制，保障设备安全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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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6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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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安全运营

合规指引

第一部分 总 则

一、目的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

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部署，进一步督促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落实

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引导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合法合规经营，

特制定本指引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

施使用单位。

第二部分 分 则

一、资质合规“一主线”

（一）设备要求

1．型式试验：使用单位应当从具有生产许可资质的生产厂家

采购大型游乐设施，并持有效的设计文件鉴定报告（附证书）和

型式试验报告（附证书）。

2．开工告知：大型游乐设施安装（含移装）、修理的施工单

位（已取得许可施工），应当在施工前向所在区的特种设备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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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相关材料，按规定办理施工告知手续。

3．监督检验：大型游乐设施施工单位在办理完施工告知手续

后、开始施工前，应向有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请监督检验；

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
4．注册登记：使用单位应当在大型游乐设施投入使用前，向

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

证书。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。

（二）场地要求

1．公园绿地内游乐区设置应当与公园绿地整体环境相协调，

并符合下列要求：（1）符合公园绿地规划设计方案，相对独立，

集中设置。（2）与公园绿地核心景观区、安静休憩区、出入口等

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并用园林植物或自然地形等进行适当隔离。（3）

游乐区距离城市道路不小于 10 米，距离居民区不小于 20 米。

2．严格控制公园绿地游乐区面积，其用地比例应当符合《上

海市公园绿地游乐设施管理办法》规定。

（三）禁止性要求

历史名园、4 公顷以下的公园、开敞式公园绿地、科研为主

要功能的公园，原则上不得设置有动力的游乐设施。

二、安全管理“两手抓”

（一）设备安全管理

1．应当使用经检验合格的大型游乐设施，不得采购超过设计

使用年限的大型游乐设施，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



— 5 —

大型游乐设施。

2．应选择有相应许可资质的单位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特大型游

乐设施。

3．大型游乐设施的定期检验周期为1年，使用单位应当在定

期检验有效期届满前的 1个月以内，向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

请，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。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大型游

乐设施，不得继续使用。

4．大型游乐设施在每日投入使用前，应当按照产品使用维护

保养说明书的要求，开展设备运营前的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，

对乘客束缚装置等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查确认，并且作出记录。

5．对于大型游乐设施滑行车类中单车滑行车系列和多车滑行

车系列的 A级设备，每日设备运行前，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对制动

装置、驱动装置、提升或弹射装置、联锁保护装置的功能进行测

试，对止逆行装置、侧轮间、制动板固定和位置、车轮磨损情况

进行检查。

6．应当建立日常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查制度，制定维护保养作

业和安全检查计划，明确每台游乐设施的维护保养周期，明示维

护保养情况信息。

7．运营过程中如发生异常情况，应当停机检查、严禁带病运

营。要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并有完整记录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。

8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，其相关体育设施设备应当符合

国家相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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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场地安全管理

1．公园绿地游乐区内应当合理控制游乐项目的密度，保持适

当的设施间距。游乐区内园路宽度应当不小于 2米；相邻游乐设

施的安全栅栏水平间距应当不小于 2米；游乐设施运行时，游客

正常姿态下身体的包络线与乔木树冠外缘距离应当不小于 2米、

与灌木距离应当不小于 1米。

2．应在大型游乐设施的入口处等显著位置张贴乘客须知、安

全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标志，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应当根据

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行特点，在醒目位置设置，包括：（1）乘坐大

型游乐设施的禁忌病症；（2）乘客身高、年龄等限制；（3）必

须由成年人陪同乘坐的要求。

3．应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行区域周围，设置隔离护栏或者采

取其他隔离措施。

4．应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中可能发生坠物情况的区域，设置

安全防护网。

5．在运营场所公共区域内，设置人行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。

6．夜间运营的，在大型游乐设施及其通道、出入口设置充足

的照明。

7．操作室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（1）操作室应单独设置，操作

空间和照明应当满足操作需要，方便操作；（2）在操作人员无法

观察到运行情况并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盲区，应当设置监视系统等

安全措施；（3）操作室应当视野开阔，操作室内不能观察到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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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客上下情况且乘客束缚装置没有与起动按钮联锁的，应当在相

应的位置设置起动确认联锁按钮。

8．应当根据大型游乐设施运行情况安装视频监控设备，覆盖

重要运行区域，记录操作人员、服务人员、乘客及设备运行情况，

保证操作人员及时掌握设备运行情况；视频监控设备的供电线路

应当独立于设备供电线路，单独设置，视频储存期限应当不小于

10 天。

9．对于飞行塔类大型游乐设施中非液压提升的高空飞翔设

备，应当配备相应的高空救援装置，或者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救援

机构建立协调机制并开展联合应急演练，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快

速开展应急救援。

10．应当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环境条件，设备高度或者运行

高度 20m 以上的室外大型游乐设施在风速大于 15m/s 时，应当停

止运行。要落实好台风、雨雪、冰冻等灾害性天气下的关停、告

示等工作。

三、人员配备“三步走”

（一）建立组织构架

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应配备安全管理人员。使用 10 台以上

（含 10 台）大型游乐设施的，应当按照特种设备的类别、品种、

用途和数量等情况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，逐台落实安全责

任人。

（二）完善人员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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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单位落实安全责任的人员包括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

负责人、安全管理员、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总监、大型游乐设施安

全员以及作业人员。

1．主要负责人指使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、法定代表委托人或

实际控制人，对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负总责。

2．安全管理负责人指使用单位最高管理层中主管本单位特种

设备使用安全管理的人员（如：分管安全的副总），负责协助主

要负责人履行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的领导职责，领导本单位大型

游乐设施使用安全工作。

3．安全管理员指具体负责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的人员，负

责大型游乐设施具体的使用安全工作，专职安全管理员应当取得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（作业项目为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”，项目

代号为 A）。

4．安全总监一般由安全管理负责人兼任，应当有专门的任命

文件。安全员一般由安全管理员兼任，应当有专门的任命文件。

5．作业人员负责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操作，应当取得特种设

备作业人员证（作业项目为“大型游乐设施操作”，项目代号为

Y2）。

6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，应当配备达到规定数量的取得

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

员和救助人员。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佩戴标明其身

份的醒目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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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培训考核

1．人员上岗前，使用单位应当组织岗前培训，包括：对作业

人员开展安全作业培训；对管理人员开展岗位职责、部门职责培

训；对所有管理、作业人员开展特种设备管理制度培训；对承担

安装、修理、改造、维保、检验检测等外包工作的承包商开展安

全培训。

2．安全总监和安全员应当具备下列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

理能力：（1）熟悉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相关法律法规、安全技术规

范、标准和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安全使用要求；（2）具备识别和

防控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风险的专业知识；（3）具备按照相关

要求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；（4）符合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和安全技

术规范的其他要求。

3．使用单位应当对安全总监和安全员进行法律法规、标准和

专业知识的培训和考核，并存档备查，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

展的监督抽查考核。

四、责任落实“四保障”

（一）日常管控

1．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

度”制度，并严格落实到位。

2．安全员要在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，根据《大型游

乐设施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，对设备进行检查。对发现的安全风

险隐患，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，及时上报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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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或者单位主要负责人。未发现问题的，也应当予以记录，实行

零风险报告。

3．安全总监要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风险隐患排查，分析研判大

型游乐设施安全排查治理报告。

4．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每月至少听取一次大型游乐设施安

全总监管理工作情况汇报，对当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日常管理、

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进行总结，对下个月重点工作作出调度

安排，形成《每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调度会议纪要》。

（二）双重预防

1．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双重预防工作体系，制定完善特

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，明确各级各岗人

员的职责、工作程序、工作要求和工作方法等。

2．使用单位要根据本单位特种设备的使用情况和特点，开展

风险分级管控工作。

3．要对已辨识和评价的风险点逐一登记，并根据各风险点的

风险情况，分级、分层、分类、分专业进行管理，形成风险管控

清单。

4．对于风险等级较高特种设备场所（位置）应设置风险警示

牌，并向有关人员发放风险告知卡。

5．使用单位要进行隐患排查、登记、治理、销号的全过程记

录和闭环管理，推进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化。

（三）应急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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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制定应急预案，配备相应的救援人员、

救援设备和急救物品。

2．使用单位应当对每台（套）大型游乐设施制定专门的应急

预案，每年对每台设备至少开展 1次应急演练，并对应急演练情

况记录，形成档案。

3．使用单位应当加强救援设备、急救物品的存放和管理，并

对救援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。

4．对于飞行塔类大型游乐设施中非液压提升的高空飞翔设

备，应当配备相应的高空救援装置，或者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救援

机构建立协调机制并开展联合应急演练，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快

速开展应急救援。

5．使用单位在发生大型游乐设施突发事件或事故后，应当按

照应急预案组织抢救，迅速有效地控制突发事件或事故，减少人

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同时按照规定保护现场，及时向市场监管部

门报告。

（四）档案管理

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应当对设备逐台建立技术档案。档案

材料主要包括：

1．使用登记证、使用登记表；

2．设计、制造和安装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，包括出厂文件、

设计文件鉴定报告复印件、型式试验报告复印件、主要受力部件

及重要焊缝无损检测报告（含缺陷返修记录）、配套的机电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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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证及说明书、设备自检报告、设备运行试验记录、安装质量

证明、大型游乐设施产品质量合格证、监督检验报告和证书；

3．改造、修理方案、材料证明文件和施工质量证明文件，改

造、重大修理监督检验报告（如有）；

4．定期自行检查记录（报告）和定期检验报告；

5．运行、维护保养记录；

6．主要受力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校验、检修、更换记录和有

关报告；

7．设备故障、事故记录及事故处理报告；

8．应急预案和演练记录；

9．作业人员培训、考核和证书管理记录；

10．操作规程和维护保养作业指导文件；

11．延长使用期限的安全评估报告（如有）。

抄送：市文化旅游局，市绿化市容局，市体育局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0日印发


